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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郑州市惠济区北四环大河
路与桂圆北路，北隆水产院内四
家小作坊（粉木材、粉石磨、收
铁、收纸），噪音严重，粉尘污染。

郑州市二七区侯寨垃圾处
理场夜间臭味难闻。

郑州市高新区翠竹街与石
楠路交叉口向北 400米（盛和苑
小区东围墙），有一家小型废品
收购站，污水横流，噪声和气味，
影响环境。该位置按照规划是
绿地，但是却建成商铺、饭店、停
车场、废品收购站等违章建筑，
经营中产生的噪音、气味影响郑
大幼儿园和小区居民的生活。

郑州市高新区西四环与化
工路交叉口向东 100米路南，无
名打包站，噪音严重，粉尘污染。

荥阳市城关乡北付河村北
边不到 1里，村民王志强在河王
水库边私自建楼板房，晚上在院
子里面挖坑填埋化工垃圾、建筑
垃圾、生活垃圾，污染河王水库
和地下水。举报人就在院子里
居住，可以带路指证垃圾填埋位
置。

郑州市中原区建设西路与
西四环交叉口向北1公里地道桥
北头再往西 200米汪庄北地，有
多家废品收购站，无任何手续，
加工过程中粉尘大，气味难闻，
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须水河。

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马寨
镇政府把镇区的生活垃圾收集
之后直接露天存放在西四环与
光明路交叉口向西200米路北垃
圾转运站对面光明路8号的院子
里，堆放在高压线塔的下面，无
人清理，气味难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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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22年 1月 10日，惠济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
经查，该举报件与省委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六批交办群众举

报件编号D410100000000202201030023为同一案件。现场检查时，四
家小作坊已经停业，大门紧锁，河南科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粉石磨的）厂
区外物料覆盖完好。

2022年 1月 11日，郑州市城市管理局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
查办。

经查，现场生活垃圾A、C、D、E堆体已全部覆膜完毕；渗滤液调节池
和B区暂存池已全部加盖；因“7·20”特大暴雨受损的垃圾渗滤液设备，经
抢修后恢复生产，处理系统中除臭设施每天正常运行，由专人负责及时维
护场区除臭喷雾装置，采用植物型除臭剂按比例配制，场区固定除臭装置
进行24小时喷雾除臭，移动喷洒除臭剂。处理水质和气体排放均安装了
监控系统；虽然生活垃圾停止了进场，但垃圾堆体面积较大，仍然存在填
埋气的挥发。在场区内调查过程中，闻到有微小气味。

受“7·20”特大暴雨影响，处理中心的场内道路、围墙、地下管网、绿化
设施、垃圾坝等设施均遭遇不同程度损坏。渗滤液调节池、暂存池倒灌，
积存渗滤液 30万吨；B 区渗滤液暂存池覆盖系统遭到破坏，积水 60万
吨。暴雨过后，市城市管理局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迅速对受灾
情况进行统计评估，制订侯寨垃圾场灾后重建实施专案，明确工作目标、
工作任务和时间节点，按应急抢险项目进行抢修。

2022年 1月 10日，高新区管委会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处
理。

问题 1：郑州市高新区翠竹街与石楠路交叉口向北 400米（盛和苑小
区东围墙），有一家小型废品收购站，污水横流，噪声和气味，影响环境。

经查，现场有一小型废品收购点，系私人将回收的废纸、塑料瓶等储
存在一间简易房内，经手工分类打包后销售，现场存放少量废旧纸品、塑
料瓶等，无机械设备，未进行加工，无废水废气产生，现场无异味。沿街商
铺有一“纯碱酵子馒头”店，因馒头制作过程中的冷却水和空调外机冷凝
水流至人行道路面，造成路面环境较差。其他商店均不涉及噪音、气味问
题。

问题2：该位置按照规划是绿地，但是却建成商铺、饭店、停车场、废品
收购站等违章建筑，经营中产生的噪音、气味影响郑大幼儿园和小区居民
的生活。

经查询，2012年 11月 9日，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复《郑州高新区北里村
城中村改造控制性详细规划》（郑政函〔2012〕394号）明确该地块规划用
地性质为公园绿地，但现在该区域建筑物未办理相关规划手续。高新区
翠竹街与石楠路交叉口向北 400米路西的废品收购站、商铺等违法建设
建筑物建设于 2012年，建设人为郑州高新区枫杨办事处北里村委会，属
于北里村征拆过程中的临时过渡用房。该处共有各类商铺 25处。因土
地使用权归属存在争议，该处现今一直由北里村村委会负责管理。

2022年 1月 10日，中原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查。经
查，该案件为第一批第D410100000000202112290002号案件重复举报
件。该废品收购站已于1月 3日完成整改并自主进行停业整顿，至今未营
业，大门紧闭，场区内整洁，无生产迹象。据了解，该公司在生产期间，废
品打包过程中存在少量扬尘及噪音，但晚上 8点以后不进行压制打包作
业，且周边500米范围内无居民区。

2022年 1月 10日、1月 13日，荥阳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反映情况
进行了现场调查。

1.关于“荥阳市城关乡北付河村北边不到 1里，村民王志强在河王水
库边私自建楼板房”问题。

经调查，该厂房由河南荥阳北海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王志强
为该公司聘用的现场负责人。经了解，1997年，荥阳市人民政府在河王
水库西岸、城关乡北付河村北侧征用城关乡北付河村和宫寨村土地 300
亩（以定界图为准），出让给河南荥阳北海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用于建
设高科技农业示范区，签订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该地块编号为
x030号，面积 300亩，50年土地使用权。该公司提供有不动产证，编号
为：（2017）荥阳市不动产第 0008744号。经核实，所建房屋为该公司用
于农业生产的管理用房，面积约50平方米，属于合法建筑，并非私自建的
厂房。该举报问题不属实。

2.关于“填埋建筑垃圾”问题。
北海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南侧倾倒点建筑垃圾于2022年 1月 2日

已整改到位，北侧倾倒点，由举报人现场指认，现场对两处建筑垃圾掩埋
点进行开挖，共挖出建筑垃圾 2立方米左右，未发现化工垃圾，建筑垃圾
当场由村委组织人员清理完毕，并用黄土恢复荒地原貌。挖坑填埋建筑
垃圾问题属实。

3.关于“填埋化工垃圾”问题。
举报人称原来这里有一些类似食用油瓶和饮料瓶，不知道是否是化

工垃圾，2022 年 1月 2日，该问题已整改到位，现场检查时没有发现瓶
子。挖坑填埋化工垃圾问题不属实。

4.关于“填埋生活垃圾”问题。
现场检查时，还有部分生活垃圾未清理到位。存在生活垃圾问题属

实。
5.关于“污染河王水库和地下水”问题。
垃圾掩埋点位于河南荥阳北海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院内，超出库

区范围80米，已超出库区边界。主要掩埋的是少量建筑垃圾和一般生活
垃圾，污染河王水库和地下水问题不属实。

2022年 1月 10日，中原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查。经
查，该案件为第十批第D410100000000202201070005号案件重复举报
件。汪庄北地区域共有11家废品收购站，主要进行废旧金属废品回收的
收购站有 9家，其中，郑州铭众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郑州荣法废旧物
资有限公司、郑州市中原区长发废品收购 3家证照齐全，在郑州市公安局
中原分局办理有《废旧金属收购行业备案书》；郑州市赛利诺再生资源回
收有限公司、河南鼎钢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河南永强废旧物资回收有
限公司、郑州原之腾商贸有限公司、郑州永栋商贸有限公司 5家办理有营
业执照但未在公安部门进行废旧金属收购行业备案；河南纳铁鑫再生资
源回收有限公司证照不符且未在公安部门进行废旧金属收购行业备案。
主要进行废纸、废旧塑料废品回收的收购站有 2家，其中，郑州安鑫再生
资源回收有限公司证照齐全，河南揣飞再生资源有限公司1家证照不符。

经多次摸排，汪庄北地为厂房聚集区，周边无居民区，11家废品收购
站，仅对回收的废品进行分拣、打包，不进行加工生产，不涉及产生废水、
污水、废气的生产作业程序，生产作业时普遍存在轻微粉尘及噪音。该区
域生活污水均通过排污管道排入市政管网，对须水河周边进行排查，靠近
河道近距离范围内无废品收购站，未发现污水直排须水河现象。

2022 年 1 月 10 日，二七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
办。

经现场调查核实，郑州垃圾填埋场已于 2021年 12月 30日正式停止
生活垃圾进场，转入生态修复阶段。郑州垃圾填埋场关闭后，马寨镇辖区
的生活垃圾需转运至登封垃圾处理厂进行处理。因负责转运垃圾的登封
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转运车辆相关手续未办理完成，马寨市政暂
时将居民生活垃圾存放于此处。现场发现该存放点垃圾未覆盖，有工人
和车辆正在清理垃圾，存放点上方有一座高压线塔，最近居民区距垃圾存
放点约1.5公里，存放点产生的异味影响到了附近居民的生产生活。经询
问现场负责人，车辆倾倒手续已办理完毕，现场正在紧张有序清理中。群
众举报的西四环与光明路交叉口向西200米路北垃圾转运站对面光明路
8号的院子里、堆放在高压线塔的下面、气味难闻问题属实；无人清理问题
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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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截至2022年 1月 12日，河南科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机器设备已搬
离，部分原材料因疫情暂未搬离，已进行覆盖；河南商龙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市惠济区用有废品回收部和河南亮亮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原材料、
产品已全部清理到位，机器设备因埋入式设计，拆卸比较困难，把主要
部件电机拆除，已无法正常使用。4家小作坊相关人员已全部离开，厂
区大院已关闭。

郑州市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理中心“气味难闻”的情况，从2016年开
始，市城市管理局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组织专人成立专班，对举报
情况进行立行立改，先后投资 6.3亿元，采取堆体膜覆盖、调节池加盖、
污水应急处理、加大消杀除臭力度等一系列措施，截止到 2021年底已
全部整治到位并销号。

目前，处理中心正在对“7·20”特大暴雨受损的情况按照方案、计
划，有序地加紧修复。采取作业堆体进行覆盖和覆膜，已对堆体滑坡部
分进行抢险，积存污水处理应急抢险到2022年 3月份。

针对气味问题，市城市管理局组织多人次夜间突击检查，未发现有
违规操作现象。为查找源头，采取城发公司停止部分设备运行的方式
筛查，效果不明显。夜间气味受气象条件的限制，比白天味大。针对夜
间气味问题，要求垃圾场加强除臭频次和强度。

下一步，将积极地与周边居民沟通，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降低对
周围居民的影响。同时，加强综合处理中心工作的宣传，让居民谅解。

问题1：郑州市高新区翠竹街与石楠路交叉口向北400米（盛和苑小
区东围墙），有一家小型废品收购站，污水横流，噪声和气味，影响环境。

针对小型废品收购点问题，高新区有关部门要求其立即停业整改，
将现存的废旧纸品规范存放，尽快转运销售处理，清理整治环境，确保
房间干净整洁。针对馒头店污水问题，已要求负责人立即整改，将空调
冷凝水收集后倒入市政管网，垫高过门石避免馒头制作时冷却水流至
路面。

1月 12日再次到现场查看，以上问题已整改到位。下一步，辖区政
府将加大对该区域的巡查力度，建立长效监管机制，杜绝上述问题再次
发生。

问题2：该位置按照规划是绿地，但是却建成商铺、饭店、停车场、废
品收购站等违章建筑，经营中产生的噪音、气味影响郑大幼儿园和小区
居民的生活。

高新区城市管理局于1月 11日对北里村有关负责人员下达责令改
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其进行限期自行拆除；于 1月 12日，高新区城
市管理局执法人员联合枫杨办事处再次前往现场，对上述违法建筑物
喷上“拆”字，向周边商户宣传政策要求，劝其限期自行搬离；于 1月 13
日清理拆除该处所有商铺门头；于1月 14日，张贴区城市综合执法局和
枫杨办事处联合下发《关于限期清理整治郑州高新区石楠路（金菊街—
迎春街）西侧私搭乱建的通告》，要求郑州高新区石楠路（金菊街—迎春
街）西侧已经建成的各类私搭乱建的建筑物、构筑物、附属设施，在本通
告发布后由当事人自行拆除，恢复原状，逾期未拆除和清理的，依法强
制拆除。

西流湖街道办事处要求郑州标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存在问题进
行整改。一是加强内部管理，对现存废品进行分类整理，规范存放，及
时转运，确保厂区干净整洁。二是规范作业时段，晚上 8点以后不进行
压制打包作业，减少夜间噪音。三是打包作业时开启喷淋降尘，及时清
理产生的粉尘。四是按要求使用合规非道路移动机械及油品，定期保
养，避免车辆出现冒黑烟情况。

目前，该公司已自主暂停营业整改。下一步，中原区将严格按照
《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规范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发展，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荥阳分局执法人员到该倾倒点查看整改情况，
经现场核查，1月 12日下午，该处生活垃圾已经集中运到村里的垃圾中
转站进行处理，现已恢复该自然沟原貌；1月 13日下午，北侧倾倒点的
建筑垃圾已经清理完毕，并恢复荒地原貌。

一是要求河南纳铁鑫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限期到市场监管部门
变更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变更前不得营业，限期在公安机关备案，未取
得《废旧金属收购行业备案书》前，严禁回收废铁、废金属。要求河南揣
飞再生资源有限公司限期到市场监管部门变更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变
更前不得营业。要求郑州市赛利诺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河南鼎钢
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河南永强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郑州原之腾
商贸有限公司、郑州永栋商贸有限公司 5家废品收购站，限期在公安机
关备案，未取得《废旧金属收购行业备案书》前，严禁回收废铁、废金属。

二是要求该区域 11家废品收购站加强内部管理，对现存废品进行
分类整理，规范存放，及时转运。加大日常保洁力度，每日对厂房和露
天场区进行清扫、洒水降尘，确保场区环境干净整洁，避免出现扬尘污
染和异味等现象。合理安排作业时间，晚上 8点以后不进行压制打包
作业，减少夜间噪音，避免扰民。

下一步，中原区将严格按照《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
规范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发展，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一是督促转运公司加快垃圾清运，转运公司已组织 2台铲车、4台
垃圾压缩车全天候进行清运。

二是督促清运公司清运结束后，对该垃圾存放点进行全方位消杀
处理，确保无遗留异味产生。2月 18日，二七区执法人员现场核查，该
处生活垃圾已清运完毕。

三是加大马寨镇辖区内垃圾转运力度，确保做到日产日清。
四是加大对该区域的督导巡查力度，杜绝乱堆倒垃圾和垃圾露天

存放的情况再次发生。

是否
办结

办结

办结

办结

办结

办结

办结

办结

责任
追究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